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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服勤實施辦法介紹一、

本校差勤管理介紹三、

實務案例四、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介紹二、



一
公務人員服勤實施辦法介紹



工作概況

行政院所屬公務員

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

每日工時（正常＋加班）上限12小時
每月加班上限60小時

辦理季節性
週期性業務

➢每日工時上限14小時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急迫必要、人力調度困難
➢每日工時不受14小時之
限制（不得連續超過3日）；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特殊重大專案
➢ 3個月加班上限240小時
（不受每月加班上限80小
時限制）

➢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
➢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

• 加班時數累計逾60小時
（不得超過80小時）
• 事由發生之日起１個月
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 每日工時逾14小時或加
班時數累計逾60小時（不
得超過80小時）
• 事由發生之日起１個月內
報主管機關備查

• 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
獨立機關報行政院同意
• 其他機關（構）經主管
機關同意

• 加班時數累計逾60小時，
事前經主管機關同意（不
得超過80小時）
• 2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再
延長１個月）

一、服勤辦法介紹_服勤辦法§4



二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介紹



二、支給辦法介紹1_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

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
以外執行職務

加班費補休假

§4
按小時基
準支給

§9
經行政院核定
按件、次、日
金錢給付支給

§6
按加班時
數核給

補休假以小時為
單位，應於加班
後2年內補休完
畢,不另支給加班
費。

加班費以每小時為單位：
•公務人員：(月支薪俸+專業加
給)/240
•主管人員：(月支薪俸+專業加給+
主管職務加給)/240

加班費支領時數之限制(§5)

•辦公日:4小時
•放假日及例假日:8小時
•每月:20小時5

例外情形

因業務需要，得報主管機關或
其授權機關核准，支給專案加
班費。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自109年3月起，以109年1月20日總處培字第1090025341號
函轉各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同一月份之加班未滿1小時或超過1小時餘數得
合併計算規定」試辦作業。

至加班餘數合併規則，說明如次：
1.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至「時」，並按月結算。
2.一般加班與專案加班之餘數每日分別依序向下合併(超過「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規定支給加班費上限之餘數，僅得併入不可支給加班費之餘數計算)，至月底時
再合併。

3.以合併至「時」之當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並以該日之時薪計算該時數之加班費。
(如10月1日加班30分鐘，10月20日加班30分鐘，經合併後為1小時，以10月20
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或以該日之時薪計算該合併1小時時數之加班費)

二、支給辦法介紹2_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試辦作業



二、支給辦法介紹3_加班補償規定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公務人員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者為加班，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
補休假。但因機關預算之限制或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無法給予加班費、補休
假，應給予公務人員考績（成、核）法規所定平時考核之獎勵。

同法第4項規定：「機關確實因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無法
於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時，應計發加班費。但因機關預算之限制，致無法給予加
班費，除公務人員離職或已亡故者，仍計發加班費外，應給予第一項之獎勵。公務
人員遷調後於期限內未休畢之加
班時數，亦同。



三
本校差勤管理介紹



三、本校差勤管理介紹1_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3

適用對象：本校職員、助教及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辦公時間：每週上班5天，週一至週五每天8小時為原則，共計40小時，並採彈性上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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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常上班時間為上午自8時至12時止，下午自1時30分至5時30分止。中午12時30分至1時30分
列為寒暑休計算之服務時間，各單位應視人力分配輪值，繼續為全校師生服務。

(二)彈性上班時間如下圖：



三、本校差勤管理介紹2_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3

(四)實施四周彈性工時：

1.依據113年1月2日勞資會議同意，自113年1月1日起實施四周彈性工時，乙方正常工作時
間每日不超過8小時，每週不超過40小時，按本校行事曆每7日預排其中一日為例假(週日)、
一日為休息日(週六)。

2.如因執行公務或奉派參與活動，人力無法調配，需調整原先預排例假(週日)申請加班，適用
勞基法人員得依四周彈性工時制度(說明如下圖)，經勞資雙方書面合意調移例假後，方得
實施加班。

(三)寒暑假調整措施：

1.彈性上下班時間：上午8時至8時20分；下午4時30分至4時50分。
2.當年一月份在職者，計有14日寒暑休，分別於寒假擇訂4日、暑假擇訂10日實施。
3.當年二月份以後到職者，留職停薪復職或相當情形者，依當年非寒暑假期間之在職月數比
例計算預給寒暑休總天數，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
一日計。但未及於當年寒暑休期間休畢者，得保留至當年或次一暑休期間實施。

每4週工作總時數
維持160小時。

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每4週內之例
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 務請落實職務代理。



三、本校差勤管理介紹3_本校職員加班管制要點§3

(一)延長工時：本校因業務需要，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經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作或遇緊急公務
應立即處理，應依規定於差勤系統線上申請「一般加班」或「專案加班」。

一般加班
(每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

專案加班
(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解決突發
困難問題，或搶救重大災難，或為應季節性、週期性工作，應專

案簽奉校長核准後始得實施。)

為維護公務同仁健康權，各單位主管應覈實指派加班並衡酌加班之必要性、
合理性及急迫性，加班後應給予適當之休息，並應避免有未經指派加班或
先簽退下班後繼續執行職務之情事。



三、本校差勤管理介紹4_本校職員加班管制要點

(二)加班時數管制，如下圖：

一般加班
(時)

專案加班
(時)

補休期限
(年)

加班補償方
式

公務人員 20 70 2年 補休假或加
班費二擇一適用勞基法人員 30 46 1年

(三)試辦加班餘數合併計算作業：
本校公務人員自110年4月起，報准加入試辦作業並賡續推動迄今，復經114年1月15日勞
資會議決議，專簽奉准約用人員自114年1月起加入試辦。



四
實務案例



四、實務案例1

Q：國定假日勞動節若遇上班日之人力調度措施

A：依本校行事曆明定，勞動節為國定假日，適用勞基法人員放假一日。
惟當日若遇校內教學課程及各該校務推動等，仍須照常上班上課時，為
降低本校各單位人力調度之衝擊，係以專函逕與各單位適用勞基法同仁
約定該國定假日調移實施：
(一)同意勞動節調移實施者：當日照常出勤，並得於當年度自行擇定其他
工作日一日，經單位主管同意後，運用本校人事差勤系統排定「5月1日
勞動節」合意調移實施。
(二)未同意勞動節調移實施者：當日不出勤，均依本校行事曆逕予放假一
日。



四、實務案例2

Q：因業務繁忙，屆期無法休畢之補休時數如何結算？

A：
（一）本校加班時數向以補休假及加班費自行擇一申領，為督促同仁妥
為及早規劃於補休期限內休畢一事，自113年起，運用差勤電子表單系
統(WebITR)於個人差勤首頁，主動顯示「補休屆期」資訊，並輔以電子
郵件於補休屆期前一個月，再次通知個別同仁，預作補休規劃。

（二）至加班補休屆期結算後，如仍有屆期未休者：
1.適用勞基法者：依勞基法規定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方式辦理。
2.適用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者，應於補休期限內休畢為原則；例外因
機關確實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無法於補休期限內休畢時，應結算
計發加班費，不受該支給辦法第5條有關加班費支給時數上限及每月加班
費報支數額上限之限制。



四、實務案例3

Q：下班後，主管以通訊軟體臨時交辦業務處理並要求立即處理，是否可申
請加班?

A：臨時交辦業務經雙方確認，屬「應立即處理」者：
（一）公務人員：依保障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如符合「經主管覈實指派」、
「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及「執行職務」等加班要件，應依規定給予加班補償。

（二）適用勞基法者：依勞動部103年10月20日勞動條3字第1030132207號
函規定，雇主如有於工作時間以外，以通訊軟體、電話等要求勞工工作，仍
應認屬工作時間，並受勞動基準法有關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例休假規定
之規範。

※若只是分享資訊、提早交辦業務，並沒有要求立即處理或提供勞務，自與
加班定義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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